
修正「歐盟登錄水產品加工
廠廠商加工聲明書之簽署作
業原則」說明會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14年11月26、27日



說明會議程

時間 內容 時間 與談單位

09:40~10:00 報到 20分鐘 -

10:00~10:10 開場致詞 10分鐘 標準檢驗局

10:10~11:10
「歐盟登錄水產品加工廠廠商
加工聲明書之簽署作業原則」

修正草案說明
60分鐘 標準檢驗局

11:10~11:50 綜合討論 40分鐘 標準檢驗局/漁業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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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1 背景說明

2 本次修正依據

3 修正對照表及說明

4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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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歐盟登錄水產品加工廠廠商加工聲明書之簽署作業原則」
係為配合歐盟打擊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IUU）漁業相關規定及我國農
業部漁業國家管控及檢查計畫，協助歐盟登錄水產品加工廠，
倘使用進口海撈漁獲物經加工後輸銷歐盟，簽署加工聲明書
(EUPS)併同衛生證明書(EUHC)據以於歐盟通關。

106/03/07 106/06/26 112/12/25 115/01/10

訂定全文 11 
點，並自同
日生效

修正全文 10 
點，並自同
日生效

1.因應農業部組織法於
112年5月31日公布，
同年8月1日施行，其
所屬機關名稱異動。

2. (EU) 1005/2008規
章附件1 (不適用加工
聲明書的水產品品項
列表)部分內容修正

法
規
沿
革

配合歐盟公告
修正打擊IUU
漁業法及其執
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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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正依據

歐盟112年11月22日以(EU) 2023/2842修正(EC) 1005/2008
打擊IUU漁業法特定條文：

1. 於TRACES系統內新增CATCH功能，供業者與主管機關登打與核發
歐盟捕撈證明書(EUCC)及加工聲明書(EUPS)等打擊IUU證明文件。

2. 依(EC) 1005/2008第14(2)條及Annex IV修正規定，未來倘屬國籍
漁船捕撈的原料，於我國內加工後輸銷歐盟，除原本的衛生證明書、
捕撈證明書外，亦須檢附加工聲明書。

3. 修正部分加工聲明書(EUPS)格式及所列項目。

歐盟於114年7月29日以(EU) 2025/1522修正(EC) 1010/2009
(打擊IUU漁業執行細則)，針對小規模漁業做出定義，修正簡
易版漁獲證明書(EUSC)及其適用漁船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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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正重點

新版本EUPS (本局)及EUCC (漁業署)於115年1月10實施。

加工聲明書的範圍從僅適用「進口捕撈原料」擴大適用至
「國籍捕撈原料」。(養殖原料無影響)

刪除部分適用簡易版漁獲證明書的小規模漁船類型。
• 甲板以上之結構
• 少於二十總噸位（GT）

僅經過冷凍(freezing)或包裝(packing)處理之漁產品，不須
提送加工聲明書。

EUPS格式變動：(強化追溯)
• 增加文件編號
• 增加前一份加工聲明書的相關資訊
• 異動重量欄位填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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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保即證明水產
品進入歐盟符合
衛生安全。

• 產品離港前一
定要取得發證。

• (EC) 853/2004

衛生證明書EUHC漁獲捕撈證明EUCC 加工聲明書EUPS

標準檢驗局標準檢驗局漁業署

• 識別及禁止IUU
捕撈之漁獲物進
口到歐盟。

• 只要是捕撈漁獲
物輸銷歐盟都須
檢附EUCC。

• (EC) 1005/2008

• 識別及禁止IUU捕
撈之漁獲物進口到
歐盟。

• 提高可追溯性，漁
獲物獲准卸貨後加
工並進入歐盟，需
要檢附EUPS。

• 須先取得EUCC，
才可申請EUPS。

• (EC) 1005/2008

證明文件

發證目的

我國發證單位

歐盟法規

捕撈水產品輸銷歐盟必備3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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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流程-進口捕撈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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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捕撈原料

✓ 交易證明文件(如commercial invoice)

✓ 食藥署之輸入許可通知書
✓ 原料輸出國政府簽發之衛生證明文件(須證明符合歐盟規定)

✓ 輸出國政府簽發之漁獲證明書(Catch Certificate)
✓ 供貨漁船/運搬船

✓ 發證單位要求補充或佐證文件
✓ 前次加工聲明書(Processing Statement)

業者準備文件
到本局申請原料核銷，同時申請EUPS

到本局申請EUHC (產品離港前一定要取得)

EUHC EUCC     EUPS

EFS系統 TRACES系統



申請流程-國籍捕撈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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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捕撈原料

✓ 交易證明文件
✓ 外銷漁獲物出售流程紀錄表
✓ 供貨漁船/運搬船名單
✓ 卸魚聲明書

✓ 漁獲捕撈證明
：
：

業者準備文件
到漁業署申請EUCC

到本局申請EUHC (產品離港前一定要取得)

到本局申請EUPS

EUHC EUCC     EUPS

須先取得EUCC，
才可申請EUPS。

EFS系統 TRACES系統



EUCC/EUPS新舊版本過渡期

2026/01/10 2027/01/10 2028/01/10

原EUCC

修正後EUCC

原EUSC

修正後EUSC

原EUPS

修正後E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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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CC：漁獲捕撈證明
EUSC：簡易版漁獲證明書
EUPS：加工聲明書



附件修正說明-附表一 (Part 1)

業
者
填
寫

分
局
填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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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修正說明

欄位說明

總卸魚重量
Total landed weight (kg)

依魚種填寫漁獲證明書上所載之漁獲物總
卸魚重量(公斤)

用於加工之漁獲物重量
Catch processed (kg)

漁獲證明書上所載之漁獲物投入該批產品
之重量(公斤)，即加工前使用魚肉的重量。
(為「Total landed weight (kg)」欄位申
報重量的全部或部分)

加工水產品所含魚肉重量
Processed fishery product (kg)

該批輸歐盟水產品內之魚肉重量，即加工
後產品含有魚肉的重量，不包含油、鹽水、
蔬菜等其他成分。

最終產品淨重
Net weight of the final product 
(kg)

該批輸歐盟水產品淨重，包含產品所有成
分。(須與本局核發該批產品之衛生證明書
相同)

11



附件修正說明

舉例說明-1

某加工廠向漁船購買2,000公斤鮪魚原料，使用500公斤某鮪魚
原料切割成2,200份魚排(每份約200克)，切割後剩餘的邊角料
約剩60公斤，爰下方欄位資訊填寫如下：

440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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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修正說明

舉例說明-2

某加工廠向漁船購買2,000公斤鮪魚原料，使用500公斤某鮪魚
原料做成3,500份罐頭(每份約150克，固體量約110克) ，爰下
方欄位資訊填寫如下：

385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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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修正說明

舉例說明-3

某加工廠向漁船購買2,000公斤鮪魚原料，使用500公斤某鮪魚
原料經過混合添加其他成分原料及多次加工處理過程，產製得
製成率約70%之魚鬆產品490公斤，其中魚鬆產品中含某鮪魚
成分重量為350公斤，爰下方欄位資訊填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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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修正說明
新增規定

該批輸歐盟水產品若為同一國家或不同國家進行多次加工，則每
次加工均須檢附前一次加工聲明書，並增列欄位註明前次加工聲
明書「Document Number」，及前次加工聲明書「Processed
fishery product (Kg)」，爰下方欄位資訊填寫如下：

＊為前次加工聲明書「Processed fishery product (Kg)」欄位申報重量的全部或部分。

若原料在轉載後在船上進行加工操作，則加工聲明書上「總卸魚總重Total landed weight (kg)」則須
改為填寫「轉載接收之總重量（公斤）total weight received from transhipment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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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修正說明-附表一 (Part 2)

分
局
填
寫

業
者
填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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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修正說明-附表二

不適用加工聲明書之水產品及其歐盟稅則編號

水產品一般適用的稅則編號為 03 章或1604、1605 號之下，但倘為下
述所列，則不適用：

以切割、切片、罐裝、燻製、鹽醃、烹飪、醃製、乾燥或以任何加工方
式後進入歐盟供人食用，須檢附EUPS。僅經過冷凍或包裝處理之水產
品，不須提送EUPS。

• 魚肝、魚卵、魚舌、魚頰、魚頭、魚鰭和其他可食用的魚類內臟
• 淡水或養殖水產品(鰻、鯉、鮭、鯛、鱸、鯰、鱒等)
• 淡水小龍蝦
• 魚粉、魚糜及魚丸
• 觀賞用水產品(非食用類)

引用(EC) 1005/2008 Annex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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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修正說明-附表二

不適用加工聲明書之水產品及其歐盟稅則編號

引用(EC) 1005/2008 Annex I (逕於歐盟網頁查詢並確認歐盟法規異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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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修正說明-附表四

輸歐盟進口漁獲物數量核銷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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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CATCH系統

IT CATCH訓練教材連結網址：
(https://webgate.ec.europa.eu/IMSOC/tracesnt-help/Content/
en/documents-certificates/catch/before-starting-with-catch.h
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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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15年1月10日起，歐盟會員國主管機關及業者強制性規定使用IT 
CATCH建立及簽核漁獲證明書(EUCC)及加工廠聲明書(EUPS)等相
關文件。(我國仍以紙本，仍須和原料國索取紙本)

非歐盟國家主管機關及業者自願性使用IT CATCH，但積極建議加入
使用。

115年1月10日後，我國核發EUCC(漁業署)及EUPS(本局)核發修正
版，仍維持以紙本發證。(紙本文件仍可掃描上傳到IT CATCH)

為瞭解該系統之使用方式以評估未來是否加入使用CATCH系統，仍
請大家踴躍參與適用，測試帳號及密碼逕洽漁業署(電子信箱：hsie
ner@ms1.fa.gov.tw)。

mailto:hsiener@ms1.fa.gov.tw


以上說明

敬請指教

電話02-23431700*1223

電郵yuchi.li@bsm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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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論


